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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
沪建建材〔2022〕32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关于开展 2021 年推进建筑绿色发展

工作评价考核的通知

各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（相关委托管理单位）,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，

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落实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、碳中和

目标任务，积极推进建筑绿色发展，本着统筹精简、为基层

减负和促进沟通交流的原则，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决定从

2020 年起，每年统一组织开展全市推进建筑绿色发展工作评

价考核。2021 年度推进建筑绿色发展工作评价考核现定于

2022 年一季度开展，有关事项具体通知如下:

一、评价考核对象

各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（相关委托管理单位）及推进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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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绿色发展工作有关单位。

二、评价考核内容

（一）政策和制度体系；

（二）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推进情况；

（三）装配式建筑推进情况；

（四）建材使用监管和建筑废弃混凝土资源化利用推进

情况；

（五）其它相关工作情况。

具体内容详见《2021 年推进建筑绿色发展工作评价考核

评分表》（附件）。

三、评价考核程序

年度评价考核分为各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（相关委托管

理单位）自评和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评价考核两个阶段，

具体程序如下： 

（一）2022 年 1 月底前，各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（相关

委托管理单位）会同本区（管委会）推进建筑绿色发展工作

有关单位完成自评，并将年度工作总结报告和自评情况报市

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（联系人：俞泓霞；电话：23116465）。

（二） 2022 年一季度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，由市住房

城乡建设管理委相关部门组织成立评价考核工作组，通过现

场资料核查、重点项目抽查等方式进行评价考核。各区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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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委托管理单位应准备年度工作完成情况

和相应工作措施落实情况总结，提供考核需查阅的各类文件

材料和工作资料，并提供相应备查资料台帐。

（三）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根据各区建设行政主管部

门及相关委托管理单位的自评和现场评价考核结果，结合日

常管理工作中掌握的情况，形成综合报告。

四、评价考核结果

评价考核采用量化评价办法，基础项 100 分，加分项 10

分，总分 110分。评价考核结果根据所得总分值分为以下四类：

（一）优秀：90 分及以上；

（二）良好：80 分及以上～90 分以下；

（三）合格：60 分及以上～80 分以下；

（四）不合格：60 分以下。

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不得评为良好及以上：

1.发现应做未做绿色建筑项目的；

2.发现应当安装用能分项计量装置的新建国家机关办公

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未安装用能分项计量装置并联网的；

3.未完成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任务的；

4.发现应做未做装配式建筑项目的；

5.发现使用应备案未备案建材和使用禁止限制建材的项

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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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相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（相关委托管理单位）及

有关单位应充分认识推进建筑绿色发展工作年度评价考核的

必要性和重要性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责任，落实年度

评价考核的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各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（相关委托管理单位）及

有关单位应对评价考核内容进行认真自评，注重日常工作中

资料的积累，准备好相应的资料和文件，做好本区域工作情

况的书面总结。

（三）年度评价考核结果作为对各区政府节能降碳任务

目标考核中建筑领域的评分依据。对获得年度评价考核优秀

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扬；对年度评价考核不合格的，予以通

报批评和约谈，对项目建设中涉及建筑绿色发展相关要求从

严审核。

（四）评价考核结果由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向社会公

告。考核等级为不合格的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（相关委托管

理单位）应在社会公告后一个月内，向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

委做出书面报告，提出限期整改工作措施，并推进落实。

（五）年度评价考核应严格执行中央、本市相关廉政规

定。相关人员应廉洁自律，严格遵守各项规定，客观公正开

展评价考核工作，主动接受各方廉政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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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每年发布当年推进建筑绿

色发展工作评价考核通知。评价考核体系在整体保持稳定的

情况下，根据当年工作开展情况和重点工作进行适当调整。

附件：2021 年推进建筑绿色发展工作评价考核评分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2 年 1 月 1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抄送：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安质监总站、市

市场管理总站、市勘察设计管理中心。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2022年1月1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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